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采购腹腔镜等设备院内议标公告
一.议标品目：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数量
	基本要求
	最高限价

	1
	腹腔镜
	总院8根
	技术要求见附件
	29.8万元

	2
	除颤仪
	东部新城分院1台
	
	4万元


二．要求:
1、希望有资质和实力的供应商参与投标；
2、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（标书一正三副，正本须加盖红章）：
2.1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2.2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、经营企业经营许可证；
2.3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（如需）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及附表（如需）；
2.4相关品牌产品代理授权书（复印件）；
2.5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，并带身份证原件；
2.6提供参加投标各品牌产品的样品（彩页）；
2.7产品质量保证书、廉洁承诺书；
2.8投标一览表及分项投标报价表，配件及耗材报价表；
2.9同类产品业绩（提供合同复印件）；
2.10 售后服务承诺及培训计划；
2.11 标书文件需装订成册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。
3、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（17-2号楼-201室）登记，联系人：蔡老师、肖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74-87016979。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2月17日17时。
4、本次议标定于2022年2月18日9时，地点：16号楼1楼114会议室（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）。
5、疫情期间请参与议标的供应商代表做好个人防护，全程戴好口罩，并请出示行程卡、浙江健康码或宁波健康码的绿码。
6、我院为无烟医院，文明单位，院区内严禁吸烟，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，请投标人自觉遵守。
三、评标方法
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，采用综合评分法，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、电话通知为准。
四、商务条款
交货方式：按院方实际需要供货。
交货时间：中标后90天内。
付款方式：产品经院方验收合格3个月内。
售后服务：设备验收合格后应提供原厂免费保修≥1年，保修期满后不收取任何人工费、差旅费等额外服务性费用，只收取基本零配件费用。如涉及专用软件应提供免费升级服务，要求与医院信息系统联网的应免费提供HIS或LIS接入。
技术支持：中标商应提供产品使用的技术支持或培训。
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
2022年2月14日

附件：项目评分表
	评分项及分值

	价格分
（30分）
	评标基准价指的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低的参与评审的价格。
参与评审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的其价格得分得满分30分。
其他投标人价格得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价格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各投标人参与评审的价格）×30％×100。
注：1、投标报价超过对应最高限价的作无效标处理。
2、价格得分小数点后保留2位小数，第3位小数四舍五入。

	业绩（3分）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自2019年1月1日(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以来，同类产品销售业绩进行评定，1个合同得1分，满分3分。
注：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的或未按要求盖章的视为无效业绩。

	技术评议
（50分）
	根据投标产品对议标品目技术要求的满足情况进行综合评定，满分30分

	
	根据投标人所提供样品的材质进行评议，，满分10分。

	
	根据投标人所提供样品的外观和功能性进行评议，，满分10分。

	售后服务要求（15分）
	售后服务承诺和质保期方案（10分）：
根据各投标人的质保期和服务承诺方案（包括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、质保期、并明确质保期后的维修费用、响应时间、维修时间、售后服务优惠承诺、配件及耗材优惠、售后服务保障及售后服务机构的综合实力等）进行评定，满分10分。

	
	培训技术服务（5分）：
根据各投标人的培训方案（包括详细的操作培训和维修培训计划、免费的操作培训及维修培训等）进行评定，满分5分。

	优于招标文件的承诺和建议（2分）
	对投标企业实质上优于招标文件的承诺和有价值的建议由评委评定。满分2分。

	总分
	




附件：腹腔镜技术要求
	序号
	招标规格
	投标规格

	一
	总体要求
	

	1.1
	适用范围：适用于腹腔镜手术中的检查、诊断及治疗
	

	1.2
	所投产品必须为同一品牌
	

	[bookmark: _GoBack]二
	技术规格、参数及配置要求：
	

	2
	腹腔镜
	

	▲2.1
	超广角，可高温高压消毒。
	

	2.2
	直径10mm,，蓝宝石镜面。
	

	2.3
	工作长度31cm,
	

	2.4
	视向角30°
	

	2.5
	视场角≥80°
	

	▲2.6
	光学分辨率≥9.36LP/mm(L=10cm)，有效景深为3-100mm（提供证明资料）
	

	2.7
	兼容性高，集成光纤传输，无需转接口即可连接其他品牌导光束
	

	三
	售后服务及培训
	

	4.1
	设备验收合格后免费保修：≥1年。保证零配件供应5年以上，质保期后不收任何维修费、差旅费等，仅收取配件费,配件费按市场报价8折或更优折扣提供。
	

	4.2
	应免费提供每年2次的上门维护保养；
	

	4.3
	维修响应时间≤2个小时，24小时内到现场；
	

	4.4
	在省内或上海设有售后服务机构，能为院方提供便捷的售后服务
	

	四
	交货、安装与验收：
	

	5.1
	交货时间：合同生效后90天
	

	5.2
	安装地点：医院指定地点
	

	5.3
	安装完成时间：接用户通知后7个工作日内全部安装调试完成
	

	5.4
	安装标准：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
	

	5.5
	验收标准：提供的产品原始样本，技术资料和招标文件技术一致，符合我国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
	



